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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2024年 12月 24 日

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加强冬季安全生产监管

冬季安全警钟长鸣，全面加强隐患排查整治。12 月 20 日，

海东市互助县塘川镇一公司锅炉房值班室发生火灾，造成 1 人

死亡、1 人受伤。事故发生后，省住建厅立即指导海东市开展燃

气管网排查工作，目前互助县已成立事故调查组正在深入调查

事故原因，现已用备用锅炉房进行供热。同时，各级工作专班

按照吴晓军省长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，以及省委常

委、省委政法委书记何录春“全面排查隐患，严防类似事故再

次发生，推动‘平安青海’建设”的批示要求，深刻汲取事故

教训，加强全省燃气相关行业燃气供暖使用和消防安全隐患排

查治理，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，确保城镇燃气在“两节”期间

安全运行。各级住建部门督促重点单位和重点场所落实安全管

理制度和隐患整改措施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，健全应急处置预

案，压实主体责任，重点推进燃气供暖设备运行安全、规范化

操作和作业人员安全培训，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上报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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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应急演练，提升应急响应能力以及突发事件处置效率。

综合实地督导，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检查。按照省安委会关

于开展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工作要求，

省燃气专班抽调 8 名燃气专家赴 8 个市州开展督导检查。省住

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会同省公安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应急厅、

省林草局、省地震局、省消防救援总队、燃气专家成立第三督

导组对海东市开展综合督导检查。12 月 13 日，召开第三综合督

导检查组碰头会，学习熟悉有关文件，研究督导检查重点，提

出工作要求，明确任务分工，确定检查项目。12 月 16 日至 20

日，第三综合督导检查组对海东市进行实地督导检查。检查期

间，检查组召开见面座谈会，认真听取了海东市工作汇报，查

阅了市级党委政府和部门资料，与海东市政府负责同志及相关

行业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专题座谈交流。随后，检查组深

入乐都区开展现场检查，重点对城镇燃气、交通运输、森林草

原、地质灾害等“十个领域”进行了全面检查，深入查找分析

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。此次督导检查，检

查组共检查单位场所 26 家，公路路段 5 处，各类项目 9 个，发

现问题隐患 75 条。相关问题已反馈属地政府。

强化燃气安全监管，严防冬春季安全事故。深刻汲取近期

全国事故教训，全面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冬季火灾防控和低

温冰冻天气各项工作的安排部署，西宁市专班印发了《做好冬

春火灾防控和低温冰冻天气燃气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宁燃专办

〔2024〕25 号），从夯实用户燃气使用安全责任，加强安全宣

传教育，提升公众防范意识；加大督导检查力度，落实各方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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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管理责任；健全信息报送机制，确保安全隐患早发现、早处

理；强化应急值班值守，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，切实保

障冬春季燃气使用安全等四方面开展工作。切实加强冬春季安

全生产工作，全面排查治理城镇燃气各类安全隐患，严厉打击

各类燃气违法违规行为，确保全市城镇燃气安全生产形势平稳

有序。海东市为进一步加强燃气安全管理，于 12 月 20 日发布

了《关于严格执行燃气安全法律法规依法处置违法违规行为

的公告》。规范燃气经营市场秩序，防止和减少燃气安全事故，

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《青海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等法律

法规要求，明确燃气经营者、燃气用户、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

的主要法律责任。

下一步省燃气专班将强化责任担当，深化燃气安全专项整

治，为全省燃气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。针对省安委会此次

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工作检查出的问

题，聚焦重点环节和问题，开展高风险区域精准监督检查。对

餐饮、校园、社区等重点场所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提高自查自

纠能力，确保隐患及时发现和处置，保障群众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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